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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8 學年度科技校院學院評鑑效標 

（適用週期：科技大學 103-107 學年度、技術學院 104-108 學年度） 

學院評鑑 

項目 1.學院定位、特色與院務發展 

內涵 

    學院能依據學校校務發展計畫與產業發展需求，明訂學院定位與發展方

向，並評估自身發展條件與外在因素，訂定院務發展目標、計畫及執行策略，

擘劃出學院及各系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力，訂定師資聘任條件，建立健全

行政管理機制，設置相關組織並予以落實。 

參考效標 

1-1 學院及所屬各系所定位、特色與院務發展計畫之擬定與執行作法，與學院組

   織架構及整體性運作機制。 

1-2 學院爭取內外部資源作為各系所整合發展之成效，及落實於院系所發展計劃

之執行情形。 

1-3 學院及所屬各系所訂定之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力，能提升學生競爭力。 

1-4 學院各系所之畢業條件，能確實反映各系所之教育目標。 

1-5 其他特色規劃及運作情形。 

說明 ‧「核心能力」，指學生畢業時所具備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項目 2. 課程規劃、師資結構與整合 

內涵 
    學院各系所的課程規劃能切合學院定位與特色、院務發展計畫及產業發展

需求，並在課程與師資上具明確整合機制與運作模式，以展現學院特色並有成

效。 

參考效標 

2-1 課程規劃(含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實務課程等)之規劃與運作機制，能配

   合學院及各系所教育目標，並符合專業發展及人文關懷的特性，以培養學生

   專業知識、實務能力及人文素養。 

2-2 學院整合各系所之師資、跨領域學程之規劃與運作模式。 

2-3 學院各系所專兼任師資結構、專長與學院及系所教育目標、特色及所任課程

之相關性。 

2-4 專兼任教師授課能因應產業特性及學生特質，運用適切之教學內容與方法，

提升學習成效。 

2-5 其他特色規劃及運作情形。 

說明 

‧「課程規劃」，包含課程、學分、課程大綱、課程檢討、教學評量、改進機

制及非正式課程之規劃與要求等。課程大綱須說明各規劃課程與學生核心能

力之關聯性。 

‧「實務課程」規劃包含檢視與系發展目標、瞭解產業需求、分析培育工作人

力所需具備能力，並完成課程規劃、教學科目及教學大綱發展及修正。 

‧「非正式課程」包含學院辦理之演講、座談會、參訪、實習、見習、專題製

作、校內外競賽等活動。 

‧「跨領域學程」，包含跨領域的學位學程與學分學程。 

‧「師資結構」，包含專兼任教師人數、專長及授課鐘點等。教師專長可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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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研究、著作、實務經驗或產學合作來衡量與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

能力之配合程度。 

項目 3.教學、學生輔導與資源整合 

內涵 

    學院能依學生特質、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目標，具體規劃並整合校內外相

關資源，制訂有效協助學生學習之策略，鼓勵學生運用學院及各系所資源，以

達成學院及各系所教育目標；學院各系所間的教學與資源規劃與分配，能切合

實務教學並配合院務發展計畫及產業發展需求，並具明確整合機制與協助各系

所落實教學品質保證，以展現學院特色並有成效。 

參考效標 

3-1 教師教學精進與成長之規劃，能針對學院及所屬各系所之特質，亦能配合院

   務發展計畫及產業發展需求，落實執行。 

3-2 學院資源（含教學空間、圖儀設備及實驗/實習場所設施）配合院務發展計畫

及產業發展需求，妥善分配於各系所之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機制與執行成效。

3-3 學院整合輔導資源，對學生課業、生活及生涯與就業輔導情形。 

3-4 其他特色規劃及運作情形。 

說明 
‧「學院整合輔導資源」：係指以學院所設之學生輔導機制，提供學生學習、生

活及就業等協助。 

項目 4.學院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 

內涵 
    學院及各系所之產學合作、技術開發及專業研究表現，能展現學院特色，

切合院務發展計畫及產業發展需求，具明確整合機制與運作模式，並結合教學，

提供學生學習與實習機會，發揮實質效益。  

參考效標 

4-1 學院整合院內外相關資源，展現產學合作、技術開發、專業服務與研究成果

之作法與執行成效。 

4-2 學院將產學合作、技術開發、專業服務與研究成果融入教學、提供學生實習

及人才培育之作法與執行成效。 

4-3 其他特色規劃及運作情形。 

說明 
‧「研究成果」包括論文、技術報告、專利、技轉、商標、著作權、作品展演、

企業診斷與輔導、商品化產品及其他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成果等 

項目 5.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 

內涵 
    在校生與畢業生學習成就與發展能符合學院及各系所教育目標與特色，且

各系所能建立追蹤聯繫管道與機制，追蹤畢業系友之職涯發展情形，並有成效。

參考效標 

5-1 學生學習成效與發展符合學院及所屬各系所之教育目標與特色。 

5-2 提升學生就業力之規劃措施。 

5-3 應屆畢業生進路發展之情形。 

5-4 學院或所屬各系所建立畢業系友追蹤聯繫管道與機制之情形。 

說明 

‧ 「學生學習成效」，可包含學生在校期間取得專業證照、實務學習、參與校

內外及國際競賽及其他專業表現之情形。 

‧ 「學生就業力規劃措施」，包含課程改進、教師專業實務能力增進、職涯輔

導等之相關配套措施。 

‧「畢業生進路發展」，包含進修、就業、創業、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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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留學及其他(含待業)情形。 

項目 6.自我改善 

內涵 
    學院對內能建立自我評鑑機制，以檢視院內各項整合作為，確實推動學院

發展計畫，達成院務發展目標。對外能整合各系所互動關係人之意見，以作為

自我改善與提升學院競爭力之參酌。 

參考效標 
6-1 學院落實自我評鑑機制，確實達成院務發展目標。   

6-2 學院整合互動關係人與前次評鑑（訪視）意見，從事自我改善之作法。 

說明 

‧「自我評鑑機制」，包含學院能遴聘校外學者專家，針對定期自我評鑑工作

之規劃、實施及考核進行檢討改善，並提供自我評鑑結果之改善建議等作

法。可參酌教育部「大學自我評鑑結果及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要點」。

‧「整合互動關係人意見之作法」，例如學院能透過問卷、電訪、會議、座談或

   網路等各種方式，整合教師、在校生、畢業生、企業雇主、業界賢達等之意

   見，作為院務經營改善之參考。 


